團體名稱： 
計劃名稱： 
 經 費 收 支 明 細 表 
	憑證號碼
	項 目
	憑證金額
	花蓮縣政府補助款
	其他公家單位補助款（請註明補助單位）
	自籌款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
	合計
	
	
	
	

	百分比
	 ﹪
	 ﹪
	﹪
	 ﹪


團體負責人       會計       出納       製表
註：

一、如有二以上公家單位補助者，請自行增欄填列。

二、本表務必加蓋團體圖記
